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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内蒙古2020高新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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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各盟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
称《工作指引》）要求，我厅将组织开展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安排

全年将开展3个批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各盟市科技局及高新区管委会为辖区内企业申报做好服务，
并将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材料及汇总表纸质版各一份（见附件1），于申报截止时间前统一报送自治
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以下称“火炬中心”）。盟市推荐上报截止时间分别为：批2020年6月15日
；

  第二批2020年8月1日；

  第三批2020年9月15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申报和受理等环节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服务，实行业务办理“不见面”。相
关纸质材料可待疫情结束后延迟提交。

二、认定程序

（一）企业自评和网上申报

1.自我评价

企业对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中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和要求进行自我评价。



    2.注册登记

申报企业登录“火炬中心业务办理平台”（）进行注册。已经有账号的比如参加过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可以使用原有账号登陆，账号为18位信用代码。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统一身
份认证与单点登录平台使用说明书》（见附件2）。

    3.网上申报

企业注册后在“火炬中心业务办理平台”进行登录，点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我要办理”，进
入“高企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并在申报截止日期前提交至认定
机构。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须先完成高企名称变更，再提出认定申请。

    （二）材料提交和盟市初审

网上申报材料提交成功的企业向盟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提交书面申报材料及电子版光盘各一份（内
容需完全一致），材料由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进行初审，将初审合格的企业材料汇总，按批次截止日
期报送至自治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三）实质审查

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初审合格的申报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审查合格后进行专
家评审。

（四）专家评审

对通过实质审查的企业组织专家评审。

（五）认定报备

自治区认定办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确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报高企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六）公示公告

经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由高企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高企认定管理工作网”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
议的，予以备案，核发证书，并在高企工作网上公告企业名单。由自治区认定办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三、申报材料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线打印并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2.《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3.经具有资质并符合本《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
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
证报告、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报告，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
财务情况说明书）；

5.近三年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底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附表）；

6.《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自评说明》（见附件3）；

7.知识产权相关材料（包括知识产权授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及缴费收据、知识产权摘要及说明书、专利
登记簿副本；知识产权多个权属人的企业需提供知识产权权属人声明（见附件4）；可反映技术水平的证
明材料、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软件企业和以软件著作权作为主要知识产权的企业提供软件运行截图
；

8.科研项目立项证明（包括项目立项报告、中期检查报告、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

9.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包括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
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10.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材料（需填写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并提供成果来源及转化证明材料，详见
附件5）；

11.研究开发组织管理相关材料（包括总体情况与4项指标符合情况的具体说明，4项指标包括研发组织管
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体系、研发费用辅助帐；研发机构建设及设备设施、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成果
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创新创业平台建立情况；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人才
引进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等材料）；

12. 企业员工结构说明、花名册及科研人员证明材料 （企业员工结构说明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等；企业员工花名册应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岗位（科技人员请注明）
、学历、职称、入厂时间等条目，加盖企业公章；企业2019年度1月、12月工资表，标明科研人员，加盖
企业公章；经本人签字确认的科研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等）。

纸质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详情可参照编制要求（见附件5）。书脊打印“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
请材料——公司名称”。电子版材料需刻录光盘，按材料编制要求的目录中11大类分类建夹存放。

四、专项审计报告事宜说明

企业可自行选择具有资质并符合本《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开展专项审计业务。申报材料中的
相关数据要与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数据一致；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由中介机构加盖骑缝章或每页盖
章。自治区境内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名单另行发文通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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